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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味精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

一、发证产品范围及申证单元

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味精产品是指以粮食及其制品为原料，

经发酵提纯的含谷氨酸钠的产品。包括谷氨酸钠（99%味精）、味精（强

力味精和特鲜味精）。味精的申证单元为 1 个。

在生产许可证上应当注明获证产品名称及产品品种，即味精[谷氨

酸钠（99%味精）、味精]。分装企业应单独注明。味精生产许可证的有

效期为 3 年，其产品类别编号为 0304。

二、基本生产流程及关键控制环节

（一）基本生产流程。

原料→淀粉糖化→发酵→谷氨酸提取→味精制造→包装

（二）关键控制环节。

发酵控制、谷氨酸提取

（三）容易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

1．谷氨酸含量未达到产品要求。

2．成品中铅、锌、硫酸盐等超标。

三、必备的生产资源

（一）生产场所。

企业应当有原辅材料库、成品库，生产用厂房能满足菌种选育、菌种

扩大培养、发酵、谷氨酸分离、味精制造、排放物处理的工艺要求。

（二）必备的生产设备。

1.原料处理（糖化）设备；2.培养基制备设备；3.菌种选育及培养

扩大设备；4.发酵设备；5.空气净化系统；6.谷氨酸分离设备；7.味精制



造设备（中和、脱色、除铁、结晶设备等）；8.自动或半自动包装设备。

半成品（麸酸）再加工和味精再加工的企业可根据原料工艺和最后

成品需求配备生产设备和设施。分装企业应当具有原辅材料库、包装车

间、成品库、化验室，并且生产场所必须符合卫生条件和工艺要求。

四、产品相关标准

GB2720-2003《味精卫生标准》；GB/T8967-2000《谷氨酸钠（99%

味精）》；QB/T1500-1992《味精》；备案有效的企业标准。

五、原辅材料的有关要求

生产味精所用的淀粉与糖类原料、化工原辅材料应当符合相关的

标准要求。使用的食盐应符合 GB5461—2000《食用盐》的规定，如使

用的原辅材料为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，必须选用获得生产许可证

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。

六、必备的出厂检验设备

（一）旋光仪；（二） 分光光度计；（三）分析天平（0.1mg）；

（四）干燥箱；（五）酸度计（仅生产含盐味精的企业可不要求）；

（六） 紫外分光光度计（生产特鲜（强力）味精的企业必备）。

七、检验项目

味精的发证检验、监督检验、出厂检验分别按照下列表格中所列出

的相应检验项目进行。出厂检验项目中注有“*”标记的，企业应当每

年检验 2 次。

味 精 质 量 检 验 项 目 表

序号 项目
谷氨酸钠（99%味精） 味精

发证 监督 出厂 发证 监督 出厂

1 感官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2 净含量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3 谷氨酸钠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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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量）

4 透光率 √ √ √ √

5 比旋光度 √ √

6
氯化物（食

用盐）
√ * √ √

7 pH 值 √ √

8 干燥失重 √ √ √ √

9 铁 √ √ √ √

10 硫酸盐 √ √ √ *

11 重金属 √ *

12

5’-鸟苷酸

二钠或呈味

核苷酸钠

√ 特

鲜

（ 强

力 ）

味精

√特鲜

（ 强

力）味

精

13
总砷（以 As

计）
√ √ * √ √ *

14 铅（以Pb计） √ √ * √ √ *

15 锌 √ √ * √ √ *

16 标签 √ √ √ √

注：产品标签除应符合 GB7718 的要求外，还应注明谷氨酸钠含量，味

精需在配料表中标出食盐含量，特鲜味精需在配料表中标出食盐、5’-

鸟苷酸二钠或呈味核苷酸钠含量。

八、抽样方法

根据企业所申请取证产品品种，在企业的成品库内随机抽取发证检

验样品，所抽样品须为同一批次保质期内的合格产品。抽样时按特鲜味



精、味精、谷氨酸钠（99%味精）的次序抽取 1 种检验样品，并优先抽

取食盐含量高的特鲜味精或味精。

抽样基数：同一批次的味精不少于 50kg。抽样数量：不少于 5kg。

抽样方法：从不同部位选取 4 个或 4 个以上的大包装，分别取出相应数

量的小包装样品。样品分成 2 份，1份检验，1 份备查。

样品确认无误后，由抽样人员与被抽查单位在抽样单上签字、盖章，

当场封存样品，并加贴封条，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签名、抽样单位盖章

及抽样日期。

九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本类产品允许分装。

（二）味精生产过程的结晶母液或者其他含谷氨酸的废液不得用于

其他调味品等食品的生产。

（三）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1999 年 8 月发布的《工商投资领域

制止重复建设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国家经贸委令第 14号）规定，自 1999

年 9月 1 日起不得新建味精生产线。


